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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暨上市流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85,22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85,22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22日。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已全部成就，同意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24名激励对象所持共计185,22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

售的相关事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3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常熟通润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常熟通润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

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常熟

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具体详见2023年

8月 2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关于＜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

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3年8月2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公开征集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根

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陆大明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3年8月29日至2023年9月7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具体详见公

司于2023年9月1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公告编号：2023-042）。

4、2023年9月19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常熟通润汽车

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常熟通润汽车

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9
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44）。

5、2023年11月2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在审议相关事项时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

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

意见。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常熟通润汽

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52）、《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

6、2023年11月1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公

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对象为48人，实际授予数量为1,550,000股。

7、2024年4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公司决定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30,000股。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

8、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公司决定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80,000股。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9、2024年6月1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公司回购注销2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0,000股，并减少公司股本总额30,000股。公

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号：B886550345），并已

申请办理回购注销手续，上述30,000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预计将于2024年6月17日完成注

销。

10、2024年7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数量的议案》，由于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

分派已实施，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10.85元/股调整为7.29元/股，已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
520,000股调整为 2,128,000股。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

回购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11、2024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及数量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查同意。由于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限制性股票预留授

予价格由10.85元/股调整为7.29元/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数量由387,500股调整为542,500股。具

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及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62）。

12、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查同意。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24年9
月13日，同意向25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542,500股，授予价格为人民币7.29元/股。具体详见

公司于2024年9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63）。

13、2024年10月1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常熟通润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公司回购注销1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12,000股，并减少公司股本总额 112,000股。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回购注销手续，上述112,000股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预计将于2024年10月18日完成注销。

14、2024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事项，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价格由7.29元/股调整为7.22元/股。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6）。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该议案已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查同意，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

表了同意的意见。同意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符合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激励对象共45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04,000股，约占

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32%。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5）。上述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于2024
年11月13日上市流通。

15、2024年12月24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常熟通润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4），

公司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对象为25人，实际授予数量为542,500股。

16、2025年8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的议

案》。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1人因离职、1人因任职变动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决定回购注

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8,800股。由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

分派、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7.29元/股调整为5.68元/股，已授予登记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054,500股调整为2,465,400股，本次回购数量由49,000调整为58,800股。具体详

见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并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 上述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已于2025年10月22日完成注销。

17、2025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全部成

就，同意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50名激励对象所持共计781,62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的相关

事宜，其中首次授予部分596,400股已于2025年11月13日解除限售。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授予批次

首次授予
预留授予

授予日期

2023年11月2日
2024年9月13日

授予价格
（调整后）
7.29元/股
7.22元/股

授予股票数量（调整
后）

2,394,000股
617,400股

授予激励对象
人数
43人
24人

授予后股票剩余数量
（调整后）
617,400股

0股

（三）历次授予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授予批次
首次授予
首次授予

解除限售日期
2024年11月13日
2025年11月13日

解除限售股票数量（股）
504,000
596,400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股）
1,814,400
1,810,200

注：上表中“剩余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按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后计算。

二、本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的说明

（一）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即将届满的说明

根据公司《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规定，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预留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预留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30%。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日为 2024年12月20日，截至本公告日，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一个限售期即将届满。

（二）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

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情形；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情形；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预留部分考核年度为2024-2026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具体考

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预留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考核年度

2024年

业绩考核目标
满足以下两个目标之一：

1、2024 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375,000
万元。

2、2024 年净利润不低于 24,200 万
元。

注1：上述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涉及的业绩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
测和实质承诺；

注2：上述“营业收入”指标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作为计算依据，“净利
润”指标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若公
司未达到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存款利息之和，不得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出具的《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5]230Z0642
号），公 司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净 利 润 为
24526.81万元，剔除本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
的数值为25058.68万元。因此，公司层面业绩考

核目标已达成。

4、个人层面考核要求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后，需对激励对象个人进行考核，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管
理办法，对个人绩效考核评级有ABCD四档等。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按下表考

核结果等级确定：
个 人 绩 效 考 核

结果
个 人 层 面 解 除

限售比例

A（优秀）

100%

B（良好）

70%

C（合格）

50%

D（不合格）

0%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达成后，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当年度计
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才可按照个人解除限售比例解除限售，激励对象个人当

年实际解除限售数量=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数量。
激励对象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不合格，则当年度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能
按照个人解除限售比例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不得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

2023年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人数为25
人，其中1人因任职变动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
格，已完成全部股票回购注销工作，其余24名激
励对象 2024 年度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均为 A

（优秀）,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为100%。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情况

根据《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安排，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比例为

30%，即24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85,22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0%（总

股本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登记数量为准）。可解除限售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18人）

合计

姓名

李雪军

沈民

周可舒

史晓明

姚胜

陆丽华

职务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董事、技术中心主任

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1.68

1.68

1.68

3.36

3.36

5.04

44.94

61.74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数量（万股）

0.504

0.504

0.504

1.008

1.008

1.512

13.482

18.522

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
票占授予其限制性股

票总量比例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注：上表中“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激励对象经公司实施 2024年权益分派转增后的获授数

量。

上表已剔除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1名人员。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5年12月22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185,220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

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1,810,200

188,169,522
189,979,722

本次变动数
-185,220
185,220

本次变动后
1,624,980

188,354,742
189,979,722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相关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出具

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批准

与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

规定。公司在解除限售期届满后可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次解除限售

的相关手续，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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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21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公告编号：2025-120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6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天诚大酒店8楼第二会议室（上海市徐家汇路585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04
1,687,192,433

59.803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受公司董事长黄晨先生委托，由公司独立董事周志炎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人，公司独立董事周志炎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董事因另有公务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谢晶先生、董事会秘书邹忆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开展不超过42亿元永续信托融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550,580
比例（%）
94.7981

反对
票数

3,113,798
比例（%）
4.3060

弃权
票数

647,816
比例（%）
0.8959

2、议案名称：关于聘用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3,727,351

比例（%）

99.7946

反对

票数

2,877,428

比例（%）

0.1705

弃权

票数

587,654

比例（%）

0.0349

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3,680,054
比例（%）
99.7918

反对
票数

3,033,833
比例（%）
0.1798

弃权
票数

478,546
比例（%）
0.028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开展不超过42亿元永续
信托融资的议案

关于聘用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8,550,580

68,847,112

比例（%）

94.7981

95.2082

反对

票数

3,113,798

2,877,428

比例（%）

4.3060

3.9792

弃权

票数

647,816

587,654

比例（%）

0.8959

0.8126

3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68,799,815 95.1428 3,033,833 4.1955 478,546 0.661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项议案《关于开展不超过42亿元永续信托融资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家电

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菲 毛一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3016 证券简称：欣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9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全
资子公司厦门向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向富”）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总额度不超
过1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董事会召开日止，在上述额
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
事会或股东会。在授权期内，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刊载
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向富的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就厦门向富的授信业务，与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被担保最高债权本金合计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担保
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厦门向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8月4日
注册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岐山路392号
法定代表人：陈国汉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贸易经纪与代理（不含拍卖）；国内贸

易代理；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箱包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销售；
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玩具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工艺美术
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欣贺股份持有厦门向富100%的股权。
2、被担保方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37,603,390.85

92,811,596.54

44,791,794.31

2024年度（经审计）

291,256,184.59

35,241,529.49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99,235,966.55

60,001,300.55

39,234,666.00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20,675,172.07

44,414,965.80

3、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2、债务人：厦门向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3、保证人：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4、被担保债权总额：人民币5,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
（1）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

保债权的确定日时，公司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任何一

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公司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
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2）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之日视为该笔债务的履
行期限届满日。

7、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
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年（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88%，占最近一期（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净资产
比例为1.87%。

公司除以上对全资子公司就银行授信一事进行担保外，无其他任何对外担保的行为。公司及子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09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
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CSI MTN Limited

1.4亿美元和1.8亿港币

28.64亿美元

R是 □否 □不适用

□是 R否 □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亿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

2,100.35

71.66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R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

况下
R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国际）的附属公司CSI MTN Lim⁃

ited（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被担保人）于2022年3月29日设立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中票计划），
此中票计划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保。根据存续票据到期情况，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实际需要，发行人
于2025年12月15日、16日在中票计划下发行两笔票据，发行金额1.4亿美元和1.8亿港币。本次发行
后，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已发行票据的本金余额合计28.64亿美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再次授权公司发行

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R法人□其他
CSI MTN Limited

R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
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

注册号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情况

主要财务指标
（百万美元）

李凯、袁峰、郑颖

2087199

2021年12月30日

英属维尔京群岛（BVI）

1美元

特殊目的公司（SPV）

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人外的其他业务活动，
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2,707.81

2,708.28

-0.47

0.01

0.00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未经审计）

2,107.15

2,107.67

-0.52

-0.02

-0.0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证券国际、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签署的《信托契据》，中信证券国际

作为担保人就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2025年12月15
日、16日，发行人在该中票计划下发行两笔票据，发行金额1.4亿美元和1.8亿港币，由中信证券国际提

供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被担保人在其中票计划下发行中期票据，实际用途为补充担保人集团的营运资金。被担保

人CSI MTN Limited是公司为境外债务融资专门设立的票据发行主体，执行公司和担保人的融资决
定，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国际对其持有100%控股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
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再次授权公司发行

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根据该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总司库共同组成获授权
小组，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全权办理发行
相关的全部事项。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符合该议案所述目的和方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中信证券国际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议案》，同意对发
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100.35亿元（全部为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71.66%。公司无逾期担
保。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03239 证券简称：浙江仙通 公告编号：2025-042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到期
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17日披露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公司控股股东台州五城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台州五城”）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

不低于1600万元人民币，不高于3200万元人民币，且不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9%，资金来源为台

州五城自有及自筹资金。

●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台州五城累计增持公司股票1,613,400股，占公司

总股本0.60%，累计增持金额20,957,455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台州五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R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R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R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R否□其他：__________
78,750,000股

29.09%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台州五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17日

2024年12月17日～2025年12月16日

A股：1600万元～3200万元

不适用

不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9%。

2024年12月17日～2025年12月16日

2024年12月17日～2025年12月16日，台州五城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平台实施增
持，具体增持情况为，A股：1,613,400股

A股：2095.75万元

A股，0.60%

8036.34万股

29.69%

（二）实际增持数量是否达到增持计划下限 R是 □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台州五城累计增持公司股票1,613,400股，占公司总股本0.60%，累计增持金

额20,957,455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

规定。

2、实施本次增持计划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0248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96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6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199号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0
2,713,543,759

72.559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董事长陈琦主持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7人，职工董事杨兴斌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齐伟红列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7,239,490
比例（%）
97.2831

反对
票数

3,990,754
比例（%）
2.0734

弃权
票数

1,238,300
比例（%）
0.6435

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度与延长集团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44,850,793
比例（%）
99.7963

反对
票数

3,933,454
比例（%）
0.1543

弃权
票数

1,260,800
比例（%）
0.0494

3、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7,310,700
比例（%）
97.3201

反对
票数

3,911,054
比例（%）
2.0320

弃权
票数

1,246,790
比例（%）
0.647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公司 2025
年度与控股股东及
其子公司日常经营
性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 2025
年度与延长集团日
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关于控股股东避免
同业竞争承诺延期

履行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87,239,490

46,075,870

187,310,700

比例（%）

97.2831

89.8689

97.3201

反对

票数

3,990,754

3,933,454

3,911,054

比例（%）

2.0734

7.6720

2.0320

弃权

票数

1,238,300

1,260,800

1,246,790

比例（%）

0.6435

2.4591

0.647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3项议案，其中，议案1、议案3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建工实业有限公

司回避表决；议案2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仕炜、郭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88045 证券简称：必易微 公告编号：2025-056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云科技大厦33楼公司培训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

27

35,692,560

35,692,560

51.1737

51.1737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69,837,819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
89,955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朋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高雷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682,315
比例（%）
99.9713

反对
票数
9,745

比例（%）
0.0273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1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1,198

比例（%）

94.3536

反对

票数

9,745

比例（%）

5.3708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275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帅律师、孙静曲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3317 证券简称：天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5-110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份
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回购注销原因：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中，
9名持有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及4名持有人因业绩未完全达标，共计回购注销281,500股股票。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281,500
注销股份数量（股）

281,500
注销日期

2025年12月19日

一、本次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份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一) 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并于2025年10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
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份的议案》，同意将 9名持有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及 4名持有人因业绩未完全达
标，其尚未解锁份额对应的28.15万股股票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82）。

(二) 公司于2025年10月17日披露《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份减资暨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4），就本次回购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事宜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
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
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截至申报期届满之日，公司未收到任何公司债权人向公
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份回购注销事项
(一) 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原因、相关人员及数量

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及配套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鉴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9名持
有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及4名持有人因业绩未完全达标，其尚未解锁份额对应的28.15万股股票，由公
司进行回购注销。

(二) 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账户，并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上述281,500股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预计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将于2025年12月19日完成，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前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064,996,294股变更为1,064,714,794股，公司股

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

0
1,064,996,294
1,064,996,294

比例
0.00%

100.00%
100.00%

本次变动
（+/-）

-
-281,500
-281,50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0
1,064,714,794
1,064,714,794

比例
0.00%

100.00%
100.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份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

符合法律法规和《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和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方案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持有人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份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持有人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持有人未就回
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